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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开幕，五大看点备受关注

““于于法法有有据据””将将贯贯穿穿改改革革始始终终

今天，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被带
上会堂，接受审议。

如何改革党的领导方式，让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怎样划定公权力边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司法体制改
革试点刚推开，去除地方化、行政化难题怎么解；持续高压反腐之后，制度反腐是否将作新规……会堂之
外，专家和民众对决定内容充满各种猜想，但能否形成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机制，推动从官到民树立法律
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成为最大期待。

全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
时间：10月20日-23日
地点：北京
主题：依法治国

五大任务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重大问题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行部分人事调整
发布公报，对外介绍会议召开情况

1997年
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

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保障。
1999年

“依法治国”正式写入了宪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2年

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
来。
2007年

十七大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
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2012年

十八大首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从十一届到
十七届，中共一共召开了七次四
中全会，召开日期也有一定的规
律性。除十三届四中全会因特定
的历史背景在6月份召开，其他
六次都在9月中下旬召开。十八
届四中全会再次打破这一规律，
选在10月中下旬召开，堪称改革
开放后“最晚”四中全会。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执行
研究员刘山鹰认为，除非在特殊
的政治背景下，四中全会的召开
时间不必过度解读。按照以往惯
例，由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
全会做报告，总结一年来全面工
作，梳理下一步工作思路。

但也有专家指出，此次全会
并非是简单的顺延或改期，而从
侧面折射出，依法治国牵涉面广
泛，复杂敏感问题多，需要更充

分地征求意见及修改完善。
梳理1994年以来的四次四

中全会，每次都会通过涉及“重
大问题的决定”，这也成为会议
的核心议程。从十四届到十七届
的核心议程，三次是有关党的建
设，一次是有关国企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
国作为核心议题，专家认为这在
情理之中。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
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
治国，是对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有
望绘制“法治中国”路线图，将依
法治国具体化、路径化。

会期“最晚”，细绘法治中国路线图

本报记者 高扩

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4天
会期的核心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审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
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

据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中央全会中，首次将
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本报记者盘点其中五大看点，梳理本次
全会如何通过完善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深化改革，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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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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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主题关乎改革全局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
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
的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稳步实施，但
我国正处于利益多元交织的局面
中，全面改革不可避免受到固化利
益阶层的抵制。过去一年，尽管中
央通过强力反腐以及群众路线教
育活动等取得一定成果，但改革下
一步怎么走，会否激化矛盾，这是
一个重大问题。

竹立家表示，十七大以来，
我国就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
方略，目前这个局面，只有依法
治国、法治中国才能为全面改
革保驾护航。十八届四中全会

“依法治国”紧扣三中全会政治
领域改革的部署，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保护改
革成果的重要一环。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
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
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
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这是2
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尤为强
调的一点。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再次重申：“我们要加强重要
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
室负责人事后也表示，今后立法
将对改革起到引领作用，党中央
有了政治决策之后，要先立法后
推行，确保一切改革举措都在法
治轨道上进行，不允许再存在法
治轨道之外的改革试点。

过去的立法模式，通常是先
试点，总结经验之后上升为法
律，立法是为了总结和巩固
改革经验。但这种模式将
成为历史。即便是先
行先试，摸着石头
过河，也要先
有法。

“依纪反腐”转向“依法反腐”

除了司法体制的改革，党的
执政方式以及党内纪检制度的
改革也成为四中全会的新期待。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
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观念
不强、法治思维不彰、法治能力
不足，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大制约因
素。刘山鹰也认为，依法治国不
能忽视党的执政行为和政府的
执政行为，从不善法治、不会法
治、不敢法治到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为四中全会定调，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完善的党内
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目前，依法行政的氛围越来
越浓，政府简政放权、主动瘦身，
公布“权力清单”，划清权力边
界。刘山鹰表示，十八大以来，依
法行政已有长足进步，政府放权
力度还要更大。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

暴已经成为本届中央的一张靓
丽名片。但如何逃脱运动式反
腐的泥沼，全面奏响制度反腐，
也值得关注。

竹立家说，“法治反腐”才
是反腐治本的根本出路，不依
法限权、依法问责、依法治贪，
前期成果很难获得制度保障，

“运动式反腐”只能带来旧病复
发，甚至报复性反弹。因此，此
次四中全会中，如何实现“依纪
反腐”向“依法反腐”的根本转
变也成为应有之义。

按照惯例，十八届四中全会
还将听取审议中央纪委对落马
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的
审查报告并作出处分决定。

十八大以来7名现任中央委
员会成员被查，包括2名中央委
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
部原副部长李东生，5名中央候
补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
城、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
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太
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和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

中央候补委员是以得票多
少排序，中央委员出缺，依次
递补。目前在十八届中央
候补委员中，国家统计
局党组书记、局长马
建堂，国家宗教事
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作安排在第一、二位。
根据《党章》规定，对中央委

员会成员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
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
特殊情况下，可先由中央政治局
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目前，
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王永春、
万庆良均已被通报开除党籍。

此外，关于周永康和徐才厚
案，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回应，
也将成为会议的一大看点。

七名高官将被移出“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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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全会委员情况

蒋洁敏
2014年6月30日公
开报道
被开除党籍

李东生
2014年6月30日公
开报道
被开除党籍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委员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李春城
2014年4月29

日报道
被开除党籍

王永春
2014年6月30

日报道
被开除党籍

万庆良
2014年10月9

日报道
被开除党籍

陈川平
2014年8月23

日报道
目前正被查

潘逸阳
2014年9月17

日报道
目前正被查

司法改革去行政化，核心是独立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如何将之
具体化是重中之重，最近已启
动试点的司法改革备受关注。

“司法体制改革预计主要
包括司法去地方化、法院去行
政化、法官职业化、司法公开等
几大方面。”竹立家认为。关于
司法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也
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
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以及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
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人财物统一管理，无疑是
司法体制改革迈出的关键一
步。实行统一管理，从立法层面
和制度上真正解决司法地方化
的问题，将法官任免、人员编
制、人事管理提高到省一级统
管，经费保障纳入省级和国家

财政预算，将有效避免地方保
护，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运行。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四五改革纲要”。健全审判
权力运行机制成为法官们最为
关注的一项内容。目前上海的试
点法院就已经开始试行员额制
改革，控制法官的人数，建立有
别于普通公务员的选任、晋升、
考评制度，通过法官专业化为法
官制度改革提供新路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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